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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表彰 2018年度南通大学工会积极分子的决定 

 

 

各分工会： 

为激励先进，树立典型，进一步推进工会工作，经基层党组织

和各分工会民主推荐，校工会审核，决定授予丁刘军等 73名同志

2018 年度南通大学“工会积极分子”荣誉称号，名单如下（以姓

氏笔划为序）： 

丁刘军  王林峰  王雪婷  王璐璐  石 建   丛茂华  朱玉红 

朱余斌  庄智敏  刘  俊  刘兆国  刘德明  孙国志  苏晓香 

杨  奇  杨  菊  杨日云  吴昌将  张  磊  张  煜  张鹏程 

陆丹华  陈  强  陈  媛  陈小俊  陈亚兰  陈玥竹  陈裕明 

陈德裕  苗  蕾  范  苏  范  赟  范博义  林小燕  郁晓燕 

郑国平  项  敏  赵  欣  赵  霞  赵理莉  胡俊峰  钞振华 

拜文萍  施振佺  姜  舒  聂晓科  格  玛  顾雅美  顾锡娟 

钱文娟  钱宗霞  徐  蔚  徐明宇  徐清泉  徐翠霞  凌  珏 



郭云翔  陶怀仁  龚腾云  常  燕  章亚梅  章志国  彭本遵 

董  芬  董殿永  蒋永莹  蔡日欣  蔡华祥  管晓兵  颜廷宏 

潘刚伟  戴  兵  戴峥峥 

希望以上受表彰的同志继续保持和发扬成绩，再接再厉，为工

会工作做出更大贡献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○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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